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沙人社监令字〔2025〕第28号 

被责令改正单位：新疆携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案由：经本机关立案调查（沙人社监立字[2025]第12号），查实新疆融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存在拖欠37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965340元（玖拾陆万伍仟叁佰肆拾元）的行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本机关同时发现，郎际酒店装修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新疆携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机关在调查处理“沙人社监立字[2025]第12号）过程中，查明以下事实：
新疆携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未按照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新疆融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上述事实有新疆融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调查询问笔录《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施工合同《新疆融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装修施工合同》等证据证实。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加强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
根据（责令改正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五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第（二）款：“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责令你（单位）：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共计965340元（玖拾陆万伍仟叁佰肆拾元），并将相关凭证报送至我局。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送达程序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改正完毕，并将书面改正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至我局。如果你单位拒不履行本责令改正指令,我局将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本限期改正指令书一式两份，劳动监察机构和被责令单位各执一份。
